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修订送审稿）

第一条 为准确判定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本判定标准。

第二条 本判定标准适用于判定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

第三条 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主要包括铁路主要行车设备设施、铁路运输生产、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管理、灾害防范与应急处置等五个方面。

第四条 铁路主要行车设备设施重大事故隐患，是指铁路主要行车设备设施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制造、监造、养护维修等环节失管失控，极易直接导致列车脱轨、冲突、相撞、火灾、爆炸重大及以上事故或者人员群死群伤事故的隐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动车组和客运机车车辆（含临客机车、高铁客专线运行的机车）走行部存在轮轴构架裂纹、悬吊部件断裂脱落，制动系统存在制动不足或失效，电气系统存在配线老化、过载运行、接触不良起火；或者未按规定使用耐火材料，擅自加装改造高压电器设备，高压油管路密封不良导致漏油的；

（二）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主要行车基础设备设施、动车组和客运机车车辆未按要求进行中修、大修及高级修，或者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使用寿命）且未经技术鉴定或经技术鉴定确认已达到报废条件仍投入使用的；

（三）铁路专用设备应取得许可而未取得许可或者许可条件不再具备，或者应进行检测检验而未进行检测检验，或者检测检验不合格仍投入使用，或者铁路专用设备存在缺陷应召回未召回仍投入使用的；
（四）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桥隧、路基等结构变形量超出标准规范要求或设计稳定性限值，导致失稳或者承载能力、抗震能力、行洪能力不足；或者隧道状态评定为A级AA等的隧道；或者无缝线路锁定轨温不明可能导致失稳、钢轨折断；或者轨道几何尺寸超标达到动态检测IV级或超出设计构造最大限值，或者轮轨动力学指标超限的；

（五）铁路线路应封闭未封闭，或者封闭设施不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或者高速铁路与普速铁路共用车站的并行地段、区间的并行地段未按照有关规定封闭隔离，或者对视线不良地点未按规定设置司机鸣笛标，或者穿越村庄、学校等人口密集区域的未封闭线路及桥梁两侧等地段未喷涂警示标语或设置警示标牌的；
（六）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电力灯塔、灯桥、接触网支柱等设施折断、倾斜侵入铁路建筑限界，或者基础（包括拉线基础）松脱不能持力，或者隧道吊柱松脱的；

（七）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信号系统、与行车相关的铁路控制系统存在设计错误、产品制造缺陷、列控（LKJ）数据错误等，造成联锁关系错误、信号显示升级、列车运行超速的。
第五条 铁路运输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是指铁路运输生产组织过程中的安全关键环节未制定或者未落实相应安全制度措施，极易直接导致列车脱轨、冲突、相撞、火灾、爆炸重大及以上事故或者人员群死群伤事故的隐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未成立施工协调小组、未明确责任、责任未落实，或者未按规定制定施工组织方案、签订施工安全协议，不能保证施工安全的；

（二）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未按规定传递调度命令，或者错传、漏传调度命令的；

（三）无计划、超范围、无调度命令施工作业，或者未经签认、未按调度命令上道作业的；
（四）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未按规定设置驻站（调度部门）联络员、防护员，或者驻站（调度部门）联络员、防护员不具备资质，或者驻站（调度部门）联络员、防护员未落实防护职责、参与其他作业，或者未保持通信畅通定时联系的；

（五）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信号联锁试验不完备，存在严重缺项、错试、漏做等情形的；
（六）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未落实作业门管理制度，或者未落实安全措施要求的；

（七）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被派遣劳动者担任安全防护员和带班人员，或者单独上道作业的；

（八）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结束后，不具备列车放行条件就开通的；
（九）未确认进路空闲、影响进路的相关作业已停止，准备接发车进路的；

（十）在正线或到发线上办理接发列车，接入线路、停车位置等不遵守相关规定的；

（十一）未按规定程序和管理要求擅自转换CTC系统控制模式和操作方式办理接发列车的；

（十二）列车经由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区段的作业时，准备进路前未确认该进路上分路不良区段空闲的；
（十三）非正常情况下行车，未确认、误确认行车凭证的；
（十四）违章作业导致联锁失效、信号显示升级的；

（十五）漏发、错发、漏传、错传调度命令导致列车超速运行的；
（十六）未确认接触网停、送电条件，错误停、送电的，或者未按规定办理接触网停、送电作业手续操作隔离开关的；

（十七）未按规定做好防止感应电、防止穿越电流安全措施，可能形成中性区的地点未安装短接线触摸设备的；

（十八）未提供安全检查场地和作业条件或者临时存放、专门处置禁限物品场所的，或者未按要求配备安全检查设备设施和安全检查人员的，或者未对安全检查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及未如实记录教育和培训情况的，或者未对已安全检查区域与未安全检查区域进行分区隔离的，或者未按要求对旅客及其随身携带、托运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的，或者未按要求处理查获的禁限带物品的，或者安全检查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标准的；
（十九）在非危险货物办理站办理危险货物承运手续，或者未按照操作规程包装、装卸、运输危险货物的；

（二十）匿报谎报危险货物品名、性质、重量，或者在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或者在危险货物中夹带禁止配装的货物，或者违反充装量限制装载危险货物，或者应押运的危险货物不按照规定押运的；
（二十一）铁路机车车辆由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或者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擅自关闭或切除行车安全装备的；
（二十二）应制定装载加固方案的货物未制定或者未落实货物装载加固方案装车的；
（二十三）未制定或者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在车站候车室、售票厅及行车公寓等人员密集生产场所进行动火作业的；

（二十四）通行旅客列车、大中型客运车辆（含公交车）的铁路道口未按国家法规、行业标准规定设置，或已设置通行旅客列车、大中型客运车辆（含公交车）的铁路道口未按国家、行业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标志标线限速或制度、作业不符合道口管理标准的；

（二十五）对无隔开设备能进入客车进路的货物线、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岔线、客车径路站场的机待线等线路，未制定或者未落实防止侵入客车进路的措施的；

（二十六）未取得铁路运输许可证从事铁路旅客、货物公共运输营业的，或者新建铁路线路未经验收合格、未通过运营安全评估，不符合运营安全要求投入运营的；

（二十七）动车组以外的旅客列车，以及途经半自动闭塞区段、长大下坡道区段的货物列车未按规定安装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的；

（二十八）旅客列车出库未检查确认全列折角塞门处于开通位置并安装防关开口销，或者始发、换向、换挂机车未检查确认机次第一位车辆折角塞门处于开通位置并安装防关开口销，或者正线、到发线以及与正线、到发线衔接没有隔开设备或脱轨器的线路停留机车车辆时，未按规定采取防溜措施的。

存在上述任意隐患情形的，列铁路局集团公司所属站（段）单位、地方铁路运输企业或者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运营管理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

第六条 铁路沿线环境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在铁路沿线一定范围内从事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极易直接导致列车脱轨、冲突、相撞、火灾、爆炸重大及以上事故的隐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既有轻硬飘浮物、建筑物、构筑物危及铁路运输安全，未按照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的；

（二）在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擅自建设施工、取土、挖砂、挖沟、采空作业或者其他违法行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线路几何尺寸变化，线路基础空洞、下沉、坍塌、线路中断，或者施工机具侵入铁路建筑限界的；
（三）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铁路两侧危险物品生产、加工、销售、储存场所、仓库，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防护距离的；
（四）在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跨越、穿越铁路铺设，或者与铁路平行埋设，或者架设的油气管道不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的；
（五）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两侧的塔杆等高大设施，公跨铁桥梁、公铁并行道路、渡槽、线缆等设备设施（含防撞护栏、防抛网等附属设施）及日常管理不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的；
（六）在高速铁路两侧200米范围内或者有关部门依法设置的地面沉降区域地下水禁止开采区或者限制开采区抽取地下水，影响铁路基础稳定的；
（七）在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铁路两侧，从事采矿、采石或者爆破作业，不遵守有关采矿和民用爆破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铁路安全保护要求的；或者在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1000米范围内，以及在铁路隧道上方中心线两侧起各1000米范围内从事露天采矿、采石或者爆破作业的，不遵守有关采矿和民用爆破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铁路安全保护要求的；
（八）违反国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规定，擅自在铁路两侧设置弃土（石、渣）场或者采矿（采空）区，开挖山体、河道等动土作业，造成影响行洪、产生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的；
（九）在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铁路桥梁跨越处，河道上游500米、下游规定范围内（桥长不足100米的为1000米、桥长100~500米的为2000米、桥长500米以上的为3000米）采砂、淘金的；
（十）在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铁路桥梁跨越处，河道上下游各1000米范围内围垦造田、拦河筑坝、架设浮桥或者修建其他影响铁路桥梁安全设施，未经安全论证，且未征求铁路运输企业意见的；或者河道上下游各500米范围内进行疏浚作业，未经安全技术评价，且未征求铁路运输企业意见，确认安全或者采取安全技术措施的；

（十一）在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铁路隧道上方山体违规进行钻探作业的；
（十二）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两侧山体边坡护坡，存在发生溜坍、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侵入铁路限界现实危险的。

第七条 安全管理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未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要求，未建立或者未落实安全基础管理制度的隐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的；
（二）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安全管理相关人员不符合规定的任职要求的；
（三）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提取，或者未按照国家、行业规定范围使用和管理安全生产费用的；

（四）主要维修技术规则修改、发布，未经技术论证和评审的；

（五）未按规定制定防止错误办理接发旅客列车进路措施、防止列车溜逸、防止列车冒进措施、接触网停送电安全措施、防止电力机车带电进入有人作业停电区安全措施、营业线（含邻近营业线）施工安全防范措施、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制度、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制度的。
第八条 灾害防范及应急处置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未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要求，造成自然灾害防控体系失效，极易直接导致列车脱轨、冲突、相撞、火灾、爆炸重大及以上事故或者人员群死群伤事故的隐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按照规定在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装设自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系统，或者高速铁路和旅客列车运行区段自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系统主要功能失效未及时修复的；
（二）未制定或者未落实普速铁路旅客列车运行区段Ⅱ级及以上防洪地点和高速铁路防洪重点地段汛期行车安全措施的；
（三）未制定或者未落实自然灾害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的。
第九条 除以上列明的情形外，对其他可能导致铁路交通重特大事故的，依据国家和铁路行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等进行判定。

第十条 本判定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国铁安监规〔2023〕12号）同时废止。



